附件4
承诺书
本单位根据申报通知要求，申请此次研发投入补助资金，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1.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规定，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诚信依法经营，自觉接受行政管理部门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。
2.企业无违法违规记录，具备良好科研诚信状况，不存在“绿色门槛”制度不予支持情形。
3.本单位所提供各项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所提供的年度销售收入与相应年度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（A类）》（A100000表）的“营业收入”最终数据完全一致；所提供的研发投入与相应年度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》（A107012 表）中的“本年允许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总额（47-48-49）”最终数据完全一致；提交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》（封面、A100000表第一页、A107012 表第一页）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后的最终申报表。
若本单位在此次申报中存在虚假信息，愿承担因此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，并退回补助资金。若本单位获得支持，愿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和资金管理有关规定，加强对研发活动的管理，配合开展绩效评价等工作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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